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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举证而言：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这是对证人的最基本的要
求，即要求证人表达的内容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感受。
如果证人为聋哑人的，可以其他表达方式作证。
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
 关于《民事证据规定》第56条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
，是指有下列情形：（1）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
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其他无
法出庭的特殊情况。
如经核实确实存在上述情形，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
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
由此可见，如非以上特殊情况，证人必须亲自出庭作证，否则其证言的效力就会大大降低，法院甚至
可以不采信该证言。
 对质证而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
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
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可以向证人发问。
询问证人不得使用威胁、侮辱及不适当引导证人的言语和方式。
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
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
 对认证而言：法官对证据一般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即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
关系，比如证人与当事人是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恋人关系、同事关系、老乡关系、上下级关系等，
并非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法官一概不采纳，而是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
的依据，但可以与其他证据进行佐证。
但有些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包括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
言；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如果存在在数个证人证言，人民法院就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一般认为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
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
综合分析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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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通事故纠纷取证技巧与赔偿标准》以解决常见法律纠纷、指导维权者索赔为目的，以“取证技巧
”和“赔偿标准”为重点内容，期冀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帮助维权者充分掌握收集、保全证据的技
巧，准确理解赔偿标准的计算方法，从而为解决纠纷，实现索赔提供指导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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